
裁定字號 114年審裁字第1220號

原分案號 114年度憲民字第981號

裁定日期 114年10月14日

聲請人 金玉堂行銷開發有限公司

案由 聲請人因菸酒管理法事件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主文 本件不受理。 1

理由 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57號判決（下稱系爭

判決）對於有關販賣、運輸、轉讓或意圖販賣私菸、私酒等行為者之處罰，

所適用之菸酒管理法第46條第1項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一）未排除過失犯，並

無確認過失行為是否在其處罰範圍之內，而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；又系爭規

定一未區分故意、過失之情形，而設適當調整機制，於查獲物查獲時現值逾

越法定裁罰上限時，均以相同標準課予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600萬元，另系爭

判決適用之菸酒管理法第57條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二）未排除過失犯，未衡

酌個案情節、行為人責任之不同，就查獲之私菸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一律規

定沒入，無類似刑事訴訟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，而有過苛情形，均違反憲

法第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與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；且系爭規定一與系爭規定

二併同適用，對行為人同時處以罰鍰、沒入之結果，益顯已裁罰過苛；是系

爭規定一及二均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5條規定保障之財產權。另菸酒管理法第6

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三）未排除過失短報之行為，亦牴觸憲法

第15條規定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爰就系爭判決、系爭規定一至三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。

二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
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

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，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第59條

第1項定有明文。該規定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，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

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以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、

適用，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，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

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，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

宣告違憲之判決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，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

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；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

由者，毋庸命其補正，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；復分別為憲訴法第60

條第6款及第15條第3項所明定；且同法第15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：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，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

決之理由，······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······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

書，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，核屬未表明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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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裁判理由之情形，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，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
理。

三、查聲請人因所為構成過失運輸私菸之違章，遭裁處罰鍰600萬元及沒入短

報之私菸（下稱系爭私菸），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

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（下稱第一審判決）以：聲請人自

承係初次申報進口雪茄，更應善盡相當注意義務，縱使如聲請人所稱係受他

公司之委託申報進口，亦當轉交該公司檢視確認進口報單，聲請人能注意卻

未加注意，任由報關公司不待確認即提出申報，就此短報私菸之結果，堪認

有過失；又系爭規定三所定菸酒進口業者短報達一定數量之菸，構成私菸，

有打擊非法走私菸酒、維護菸酒市場秩序及菸酒管理一致性之目的；另系爭

規定二關於沒入規定之制定理由，除維護國民健康，尚有菸品管理需要等考

量；從而聲請人為菸酒進口業者，違章情形有害菸酒之管理，難認沒入系爭

私菸違反比例原則等為由，認聲請人起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後，聲請人提起

上訴。經系爭判決以：第一審判決所為系爭私菸現值共計1億5,492萬2,047

元，超過系爭規定一但書所定之現值50萬元以上，且亦超過該但書規定之罰

鍰上限600萬元，原處分機關裁處聲請人罰鍰600萬元，及依系爭規定二沒入

系爭私菸，並無裁量濫用、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等等之判斷，尚無違誤；以

及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除法律別有規定

外，不問行為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，均應處罰等為由，而認聲請人之上訴為

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。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，先予敘

明。

四、綜觀本件聲請意旨所陳，聲請人無非執其主觀意見，泛言系爭規定一至

三違憲，並逕謂系爭判決應受違憲宣告，尚難認已具體敘明系爭規定一至三

有如何之牴觸憲法，亦難認對於系爭判決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、適用，

有何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，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

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，已予以具體敘明，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

由之情形。爰依憲訴法第15條第3項規定，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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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 楊惠欽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  審判長

大法官 陳忠五

大法官 尤伯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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